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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招 生 考 试 院
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暂停云南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学分互认课程考试试点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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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暂停接受新考生注册

2022 5 1

“ ”

二、稳妥做好学分互认考试过渡工作

（一）设置过渡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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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5 1 2024 5 1

（二）具体过渡措施。 2022 5 1

2025 12 31

（三）过渡期结束后成绩认定办法。2024 5 1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履行工作职责。

1988 15

（二）认真做好过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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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

2022 2 17


